慈善信托信息公开办法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为规范慈善信托信息公开行为，保护慈善信托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慈善事业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慈善信托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务院民政部门及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以下简称民政部门）、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及其派出机构（以下简称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根据法定职责，依法公开慈善信托相关信息，并对慈善信托的受托人（以下简称受托人）履行信息公开义务进行监督。
第三条 受托人应当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信息公开应当真实、完整、及时。同一慈善信托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受托人时，应当由承担主要受托管理责任的受托人履行信息公开义务，并在信托文件中予以明确。受托人应当对信息的真实性负责，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不得以新闻发布、广告推广等形式代替应当履行的信息公开义务。
第四条 信息公开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有关规定，在国务院民政部门建立的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以下简称慈善信息公开平台）进行。受托人在其他渠道公布的信息，应当与其在慈善信息公开平台公布的信息一致。
第五条 设立慈善信托，办理其备案的民政部门应当自完成慈善信托备案之日起二十日内，在慈善信息公开平台向社会公开下列备案事项：（一）备案编号；（二）备案日期；（三）备案机关；（四）慈善信托名称；（五）受托人名称、联系方式；（六）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公开的其他信息。
第六条 设立慈善信托，受托人应当自收到备案回执之日起三十日内，在慈善信息公开平台向社会公开下列设立情况：（一）慈善信托目的；（二）信托期限；（三）委托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如设置监察人，监察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及联系方式；（四）受益人范围及选定的程序和方法；（五）信托财产总规模，初始成立时实际到账的信托财产规模，追加计划（如有）；（六）信托财产的范围、种类；（七）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的比例或者数额；（八）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公开的其他信息。信托公司担任受托人的，还应当公开在信托登记机构取得的信托登记编码。
第七条 慈善信托备案信息发生变更的，办理其备案的民政部门应当自完成变更备案之日起二十日内，在慈善信息公开平台向社会公开下列备案事项：（一）变更备案日期；（二）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公开的其他信息。
第八条 慈善信托备案信息发生变更的，受托人应当自收到变更备案回执之日起三十日内，在慈善信息公开平台向社会公开下列变更事由：（一）增加新的委托人的，新的委托人姓名或者名称；（二）增加信托文件约定的信托财产总规模的，新的信托财产总规模和信托财产的范围、种类；（三）变更信托受益人范围及选定的程序和方法的，新的受益人范围及选定的程序和方法；（四）增加或者变更监察人的，新的监察人姓名或者名称及联系方式；（五）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公开的其他信息。
第九条  慈善信托重新备案的，办理其备案的民政部门应当自完成重新备案之日起二十日内，在慈善信息公开平台向社会公开下列备案事项：（一）重新备案编号；（二）重新备案日期；（三）备案机关；（四）慈善信托名称；（五）新的受托人名称、联系方式；（六）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公开的其他信息。
第十条 慈善信托重新备案的，变更后的受托人应当自收到重新备案回执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本办法第六条规定公开相关信息。
第十一条 慈善信托终止的，办理其备案的民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受托人报告之日起二十日内，在慈善信息公开平台向社会公开下列终止事项：（一）备案编号；（二）慈善信托名称；（三）终止日期；（四）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公开的其他信息。
第十二条 慈善信托终止的，受托人应当自将终止情况向办理其备案的民政部门报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在慈善信息公开平台向社会公开慈善信托的终止事由。受托人应当将处理慈善信托事务的清算报告，自向办理其备案的民政部门报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在慈善信息公开平台向社会公开。
第十三条 受托人应当每年至少一次将慈善信托事务处理情况及财务状况，自向办理其备案的民政部门报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在慈善信息公开平台向社会公开。
第十四条 慈善信托发生下列情形后三十日内，受托人应当在慈善信息公开平台向社会公开具体内容和金额：（一）重大资产变动；（二）重大投资；（三）重大交易及资金往来。前款中规定的重大资产变动、重大投资、重大交易及资金往来的具体标准，应当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在慈善信托文件中规定。
第十五条 委托人、受托人及其管理人员与慈善信托财产的交易情况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开。
第十六条 受托人应当向受益人告知其资助标准、工作流程和工作规范等信息。
第十七条 民政部门、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开下列慈善信托信息：（一）对慈善信托开展检查、评估的结果；（二）对受托人有关慈善信托业务的行政处罚结果；（三）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公开的其他信息。
第十八条 受托人应当建立自身的慈善信托信息公开管理制度，并指定专门人员负责慈善信托信息公开的具体事务。
第十九条 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信息以及慈善信托的委托人不同意公开的住所、联系方式等信息，不得公开。本办法第六条、第八条规定中的委托人的姓名、名称，慈善信托的委托人不同意公开的，不得公开。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慈善信托信息公开有违法违规行为的，可以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其他有关部门或者慈善行业组织投诉、举报。鼓励公众、媒体对慈善信托信息公开情况进行监督，对违法违规行为予以曝光，发挥舆论和社会监督作用。
第二十一条 民政部门、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就慈善信托信息公开的有关事项，对受托人的有关负责人进行约谈，要求其说明情况、提出改进措施。
第二十二条 受托人未依本办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的，由办理其备案的民政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进行处罚。信托公司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法律法规，采取相应的行政处罚和监管措施。
第二十三条 民政部门、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在慈善信托信息公开管理服务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依纪予以处理。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中“二十日”的规定是指工作日，不含法定节假日。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民政部门、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2026年4月1日起施行。
